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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4      证券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2012-043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2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2 年 11 月 14 日-2012 年 11 月 15 日 

2、召开地点：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8 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马永庆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473,311,834 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6 人，代表股份 265,414,09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6.08%。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 人，代表股份 74,685,70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5.78％。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审议情况如下表如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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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名称 

同意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反对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弃权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现场 网络 小计  现场 网络 小计  现场 网络 小计  

一、关于公司

符合发行公司

债券条件的议

案 

190,728,389 73,808,099 264,536,488 99.67% 0 877,607 877,607 0.33% 0 0 0 0.00% 265,414,095 

二、关于发行

公司债券的议

案 

             

1.发行规模 190,728,389 73,808,099 264,536,488 99.67% 0 877,607 877,607 0.33% 0 0 0 0.00% 265,414,095 

2.向公司股东

配售的安排 
190,728,389 73,808,099 264,536,488 99.67% 0 877,607 877,607 0.33% 0 0 0 0.00% 265,414,095 

3.债券期限 190,728,389 73,808,099 264,536,488 99.67% 0 877,607 877,607 0.33% 0 0 0 0.00% 265,414,095 

4.募集资金用

途 
190,728,389 73,808,099 264,536,488 99.67% 0 877,607 877,607 0.33% 0 0 0 0.00% 265,414,095 

5.债券利率 190,728,389 73,808,099 264,536,488 99.67% 0 877,607 877,607 0.33% 0 0 0 0.00% 265,414,095 

6.担保事项 190,728,389 73,808,099 264,536,488 99.67% 0 877,607 877,607 0.33% 0 0 0 0.00% 265,414,095 

7.发行债券的

上市 
190,728,389 73,808,099 264,536,488 99.67% 0 877,607 877,607 0.33% 0 0 0 0.00% 265,414,095 

8.决议的有效

期 
190,728,389 73,808,099 264,536,488 99.67% 0 877,607 877,607 0.33% 0 0 0 0.00% 265,414,095 

9.对董事会及

董事会获授权

人士董事长的

其他授权事项 

190,728,389 73,808,099 264,536,488 99.67% 0 877,607 877,607 0.33% 0 0 0 0.00% 265,41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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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

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二）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会议对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表决，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含 7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董事长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

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2、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可以向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

例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董事长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以

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3、债券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不超过 10 年（含 10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

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董事长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

求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4、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的

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董事长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

确定。 

5、债券利率 

本次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利率水平、利率确定方式及支付方式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董事长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并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6、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是否提供担保及具体担保安排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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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获授权人士董事长根据公司和市场的情况决定并办理。 

7、发行债券的上市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董

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事宜。 

8、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事宜的决议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二十四个月内有效。 

9、对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董事长的其他授权事项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董事长办理一切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

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决定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

发行数量、实际总金额、发行价格、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债券期限、

债券品种、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评级安排、担保事项、还本付息、偿债保

障、上市安排等，以及在股东大会核准的用途范围内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等事宜； 

（2）执行就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申请上市而作出所有必要的步骤，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选择并委聘涉及的各类中介机构，确定承销安排，编

制及向监管机构报送有关申请文件，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

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上市交易的相关事宜； 

（3）如监管部门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如有）

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

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工作； 

（4）当公司出现预计不能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本息时，

可根据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要求等作出偿债保障措施决定，包括但不限于：①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②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③调

减或停发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④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5）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公

司债券的议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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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华鑫国

际信托

有限公

司 

华安基

金公司

－兴业

－天津

信托有

限责任

公司 

全国社

保基金

一零九

组合 

张春芳 孔庆伟 李激 李跃建 李玲 唐文元 朱翠要 

所持股

数（股） 
34,800,000 34,000,000 4,784,099 288,300 210,000 157,000 100,000 100,000 48,007 42,000 

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2.01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2.02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2.03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2.04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2.05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2.06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2.07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2.08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2.09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2、律师姓名：吕延峰 田慧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意见书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